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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沙田镇西太隆河流域工程数字化服务项目合同书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岭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岭南水务”）签订《沙田镇西太隆河流域工程数字化服务项目合同书》(以

下简称“合同”)，合同金额为 13,554,40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26%），工期暂定 180天。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古钰瑭女士，岭南水务为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岭南股份”，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002717）控股子公

司，岭南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古钰瑭女士配偶尹洪卫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岭南水务为公司的关联方，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签署沙田镇西太隆河流域工程数字化服务项目合同书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业务及签署相关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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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岭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102192357L 

3、法定代表人：闫冠宇 

4、注册资本：11766.94 万元 

5、成立日期：1995 年 6 月 29 日 

6、住所：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园博园南路渡业大厦 7层 716B 室 

7、经营范围：水污染治理；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管理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建筑材料。（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岭南水务成立于 1995 年 6 月，是岭南股份在原北京市新港永豪水务工程

有限公司基础上整合正式成立岭南水务集团，构建起集技术研发、规划策划、专

业施工、管理运营为一体的大水务产业链能力。 

8、主要股东：岭南股份持有其 76.48%股权。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2019 年度岭南水务实现营业收入 1,492,705,286.87 元，营业利润

124,167,381.14 元，净利润 102,906,089.71 元。2019 年度岭南水务总资产为

2,604,745,069.92 元，净资产为 387,596,466.42 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岭南水务总资产 2,868,211,697.34 元，净资产

405,702,366.57 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491,306,211.90 元，营业利

润 22,180,571.93 元，净利润 18,105,900.15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岭南水务为岭南股份控股子公司，岭南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古钰瑭女士配

偶尹洪卫先生控制的公司，因此岭南水务为公司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其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公司认为其履约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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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岭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 

1、工程主要内容：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西太隆河流域工程数字化服务项目，

对西太隆河流域全长约 18.45 公里进行综合整治，包括感知体系网建设（河道水

质监测系统、河道水雨情监测系统、河道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泵闸站群联合调度），

以及调度中心和智慧水水务平台建设等；   

2、合同工期：暂定 180 天，具体工期根据甲方工程进度安排适当调整； 

3、合同价款：13,554,400 元，最终金额以结算审定为准； 

4、工程款支付：按进度付款。 

5、合同生效：经双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授权双方管理层签署并盖章合

同后生效； 

6、违约责任：合同条款中已对各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与赔偿、争议的

解决方式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日常商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

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 

2、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并将会继续为贯彻落实装配式建筑综合服务商这

一战略目标服务。 

公司将会根据合作方约定的条件积极推动项目的顺利完成，但是否能够如期

实现尚存如下不确定性：后期合作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在协议期限内存在和发生其他不可预见或无法预期的协议履行风险；因协议各方

造成的未履约风险；其他可能出现的风险。 

五、与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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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项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本次交易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岭南水务未发生

其他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意见及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拟与关联方岭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沙田镇西太隆河流域工程数字化服务项目合同书》，合同总价款为 1355.44 万

元。确定的交易价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公允合理，遵循了公平、公正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与岭南水务签署项目合同书，交易价格公允，有利

于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

该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按照公平

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符合公司的运营发展需要，不

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5日 


